
海安市触餅局文件
海农复〔 2025〕41号

关于海安市2025年秸秆机械化还田 

实施方案的批复

海安市农机推广站：
经2025年5月29曰农业农村局党组会审定，现对海安 

市2025年秸秆机还田实施方案予以批复。有关要求通知如 

下：
1、 严格按照批复实施项目。经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是

项目实施、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核查的依据，实施单位必须 

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实施，不得擅自变更项目主体、项目内容、 
项目要求，确保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实施完成。

2、 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管理。项目资金使用要符合实施 

方案批复，严格按照会计核算的要求，收集、整理、保存有 

关凭证资料。要重视项目绩效管理工作，认真对照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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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项目绩效指标，确保完成绩效目标任务。要严格执行项 

目审计制度，项目申请验收前，由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对项 

目实施及财务收支情况进行详细审计，项目审计报告作为项 

目申请验收的前提条件。
3、强化档案资料收集整理。要建立健全项目档案，及 

时收集、整理、保存项目等各环节的相关资料，尤其要重视 

收集、保存相关财务票据资料及反映项目实施过程和效果的 

影像图片资料。

附件：海安市2025年秸秆机械化还田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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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办法
（一） 整体思路
全市范围内坚持以“麦秸秆还田为主，适度推广稻秸秆 

还田”原则规范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政策。夏季积极推行麦 

秸秆机械化还田集成机插秧，秋季重点推行犁耕深翻还田作 

业。

（二） 补助对象及资金安排
秸秆机械化还田及犁耕深翻还田作业补助资金直接补 

助给实际种植户。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符合作业要求的，实 

行补助全覆盖，秋季犁耕深翻还田补助对象为经区镇街道和 

村审核确认的土地流转面积达50亩（含）以上的农业经营 

主体或种田大户。其中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补助麦秸秆，秋 

季犁耕深翻还田作业补助水稻及玉米秸秆，且所有实施犁耕 

深翻还田作业的机具都必须安装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系统，并 

接受海安农机智能管理平台监管，否则不予补贴。夏季安排 

补助资金800万元，补助标准根据实际核查确认面积进行测 

算，秋季犁耕深翻还田具体补助标准根据结佘资金进行测 

算。

（三） 作业标准
享受省级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的种植户或经营主 

体，作业质量必须符合规定的作业标准，即“秸秆切碎、匀 

抛（切碎长度＜ 10cm、留茬高度＜ 15cm）,全量机械化还田 

作业（耕作深度＞ 10cm）,犁耕深翻作业（耕作深度＞ 18cmf。

（四） 补助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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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、秋季作业结束后，由各区镇街道组织村委会统一集 

中申报，并审核、把关、组织7天以上公示；市级将委托第 

三方对各区镇街道作业面积进行核查；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 

纪委监委、市财政局等部门对第三方核查结果进行抽查，根 

据核查、抽查结果确定补助面积、结算补助资金。对申请作 

业补助虚报面积的，将根据核查情况按比例扣减作业补助资 

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（五） 补助执行时间
省级作业补助按夏、秋两季分段执行。夏季（6月1曰 

至10月31日），秋季（10月10日至次年3月31曰）。

（六） 补助程序
1. 各区镇街道按照上级要求落实作业机具、实施主体， 

广泛进行政策告知。
2. 夏季秸秆还田补助资金由村委会统一集中申报。作业 

开始后，区镇街道、村两级对作业过程进行跟踪服务、对作 

业质量进行监管。各村委会要落实具体填表人员，以组为单 

位填报作业数据和各项补助申报材料，填表人员、村民组长、 
村委会成员等经办作业补助填报人员采取“回避制”，其申 

报自己家庭作业补助，以及村集体作为流转实际种植户的作 

业补助清册须单列清册，递交区镇街道核实。各村委会夏季 

于7月15曰前向所在区镇街道提交《2025年夏季秸秆机械 

化还田作业补助村组干部申报表》《2025年夏季秸秆机械化 

还田作业补助组级申报表》《2025年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作 

业补助村级申报表》。申报补助面积一般应小于或等于承包

- 5 -



面积、土地流转合同面积。20亩以上作业面积的实际种植户 

需附相关证明材料，递交区镇街道审核。
3. 各区镇街道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对村委会提交 

的申报还田情况进行审核、把关并组织7天以上公示，接受 

群众和社会监督。公示有异议的，核实后再公示。核查、公 

示结束后各区镇街道夏季于7月31曰前向市农业农村局报 

送《2025年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申报情况统计表》、 
村级公示照片纸质档和电子档。

4. 委托第三方进行核查，要求事中巡查与事后核查相结 

合，事中巡查主要是在作业过程中跟踪了解各村秸秆切碎匀 

抛、机具投入等情况。事后核查面积不低于各村申报面积的 

30%,其中现场核查面积不低于总核查面积的60%，覆盖所有 

实施村。核查结束后，于8月31日前向市农业农村局提交 

夏季核查报告。第三方核查合格率低于90%的村须退回材料 

重新申报。
5. 在第三方核查基础上，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纪委监委、 

市财政局等部门对第三方核查结果进行抽查，准确率95%（含） 
以上的，以第三方核查结果作为补助依据；准确率低于95% 

的，责成第三方重新核查，并扣减第三方核查经费。
6. 各区镇街道根据第三方核查结果将实际还田面积归 

户到具体种植户，组织各村填报《2025年夏季秸秆机械化还 

田作业补助资金村级归户清册》，审核汇总后于9月15曰 

前向市农业农村局报送《2025年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 

助资金镇级归户清册》《2025年夏季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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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区镇街道汇总表》。市农业农村局对全市报送情况进行汇 

总，并在市政务平台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7天。
7. 秋季犁耕深翻还田核查以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系统数 

据为依据，核查覆盖所有作业机具，单机作业核查面积不低 

于单机作业总面积的20%。核查结束后，于次年1月31曰前 

向市农业农村局提交秋季核查报告。各区镇街道根据监测系 

统数据及第三方核查结果，按属地管理原则，组织本辖区内 

的设备号所有者将还田面积归户到具体种植户，并组织设备 

号所有者、种植户填报《2025年秋季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作 

业明细确认表》，县级按作业地点对还田面积进行统计汇总 

后反馈至各区镇街道，由区镇街道组织本辖区内种植户核定 

最终还田面积，并于次年2月15日前向市农业农村局报送
《2025年秋季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作业清册》《2025年秋 

季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作业补助资金汇总表》。市农业农村 

局将最终还田面积在市政务平台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7 

天（以上所有相关报表由市农业农村局统一编制另行下发）。
8. 补助资金公示无异议后，市农业农村局向市政府报告 

拟安排的补助资金分配方案，经批准后分别于10月20曰和 

次年3月20日前将补助资金拨至区镇财政局，各区镇财政 

局分别于10月31日和次年3月31日将补助资金通过一卡 

通系统打卡至实际种植户。各区镇街道要遵循公开透明、专 

款专用的原则，对补助资金申报的真实性、合规性负责。
9. 秸秆机械化还田省级补助资金兑付到位后，市农业农 

村局委托第三方对2025年秸秆机械化还田政策落实、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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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、资金发放等情况进行检查，重点检查资金兑付到位率、 
准确率，检查结果进行通报。
二、省级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实施监测与评估
（一） 实施内容
根据江苏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配合做好2023年省级秸 

秆机械化还田技术实施监测与评估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（苏农装备函〔 2023〕19号）、《关于配合做好2024年省 

级机械化还田技术实施监测与评估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》 

（苏农装备函〔2024〕6号）文件精神，省农业农村厅选取 

海安作为2023-2024年省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实施监测与评 

估项目实施市。
（二） 监测点的确定

根据省局统一要求，为确保项目的延续性，更好地比对 

历年监测数据，监测地点原则上不作变动，且鉴于2022年 

孙庄街道素明家庭农场作为该项目监测点在具体实施过程 

中配合度较高，实施情况较好，根据省厅及省农业科学院工 

作要求，继续选取孙庄街道素明家庭农场作为2023-2024年 

度省级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实施监测与评估项目固定监测 

点。

（三） 监测点主要工作职责
1. 监测点要求装备全、作业质量高、取样方便、技术力 

量强等。
2. 监测点面积 > 20亩，作物及种植方式为水稻-小麦轮 

作，秸秆还田技术分3个试验处理类型：一是无秸秆还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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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旋耕还田（夏季可按水耕水整、旱耕水整、粉碎还田等； 
秋季可按正旋耕、反旋耕、粉碎还田、复式作业等）；三是 

犁耕深翻还田。
3.协助开展监测、测产、成本调查等，根据监测需要收 

集提供有关数据工作。
（四）监测点经费
项目点完成省级要求的监测与评估任务后，安排1万元 

/年的工作经费用于监测点作业补助费、工时费、监测物资 

费等方面的支出。
三、 经费预算
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扮资（入）资金12M. 335627万元， 

其中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i万元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

1254. 335627万元,市县财政补助资金i万元，实施单位自 

筹资金1万元。

四、 实施进度
本项目实施期限为年，时间自1^年1月起年 

月止。
阶
段 工作步骤 实施内容 时间安排

1 成立工作机构 成立领导小组及相应 

工作机构 2025年5月

2 编制实施方案 编制实施方案经论证 

审核后上报 2025年5月

3 夏季技术培训 开展麦秸秆还田技术 

培训 2025年5-6月

4 夏季秸杆还田作业 组织全市夏季秸秆还 

田作业 2025年6-7月

5 夏季秸秆还田核查 夏季秸杆还田第三方 

及市级核查 2025年6-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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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付拨金资田还秆秸季夏 补田还秆秸
助

季夏付拨 月o1
A年5022

7 训培术技季秋 术技田还=鞒
培

稻开 月of

 

■
一<年5022

8 业作田还秆秸季m-
还秆辩业

秋
作

市
田

全织组 月1—H0-I
X年5022

9 查核田还秆秸季秋 方三第
查

田
核

还
级

杆
市

秸
及

季#::
月2t-H0-1

A年5022

10 付拨金资田还杆秸季秋 补田还秆秸
助

季秋付拨 月3年2620

第三
方
作业
核查
进度
计划

位合

1查核确明
会

1查核家釦
位

确标投招 月5年5022

2 训培查核田还秆秸季夏 和求球
要
 

1
乍

核
fe

确明
月6年5022

3 查核田还秆秸季夏 查核方三第 月-86年5022

4 训培查核田还秆秸季秋 和求傾
领
 

xj傾
确明

月o1
X年5022

5 查核田还杆秸季秋 查核方三第 月2I
X

1I
X年5022

6 流交结总 总况倩佾
流

工
交

查
结

核年全

:

月3年60221
漏皿髓测

间时付兑划计金资助补季夏 前曰1
X3月oI

X年5022

间时付兑划计金资助季 前曰I
X3月3年6220

S
I
醜韻

季夏 核田还秆秸季夏成完前
付
 

日
拨
 

31金

 

月
资

o
 
\

1
示

年
么

52
 
>

 

20查

1 核田还杆秸季秋成^曰
找

1
金

3
资

月

、

IJ 
26、 

20查

结H年全成完前曰I
X3月3年6022

五、绩效目标

序号 一级指标名称 二级指标名称 百标值
1

产出指标
数量指标 秸秆还田补助面积＞55万亩

2 时效指标 项目按期完成率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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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组织管理
（一）项目管理组成员

项目组成员名单

姓名
职务/
职称 单位 具体分工

赵月军 站长 海安市农机推广站 主 持
谭正东 副科长 海安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科 负责实施

（二）管理责任人

曹剑华，市农业农村局分管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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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存档。

海安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5年5月30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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